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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印发渝北区临空现代农业绿色发展扶持办法的

通 知
渝北府办发〔2018〕24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属有关国有公

司，有关单位：

《渝北区临空现代农业绿色发展扶持办法》已经区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7 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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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北区临空现代农业绿色发展扶持办法

第一条 制定依据。为深入推进临空现代农业绿色发展，根

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

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7〕1 号）、《中

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

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委发〔2017〕1

号）精神，结合渝北区（不含两江新区直管区，下同）实际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扶持对象。在渝北区建有农产品生产基地或农产品

加工基地的农业企业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专业大户、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。

第三条 扶持规模

1. 种养型农业企业（农民合作社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）。在

渝北区内流转土地且常年种植特色粮油 100 亩以上、蔬菜 50 亩

以上、中药材 100 亩以上、水果 100 亩以上，养殖生态水产品

30 亩以上，混合型产业 200 亩以上。

2. 农产品加工型、流通型农业企业（农民合作社、农村集

体经济组织）。年销售农产品 500 万元（含）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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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。扶持规模参照农业企业（农民合

作社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）标准减半执行。

第四条 扶持政策

（一）支持特色农业基地建设。一是新建标准化特色农业基

地按 2000 元/亩的标准给予基地内业主水、电、气、路、景观、

土地整治（含改土）等基地建设补助。二是新建标准化生态渔池，

每亩补助 4000 元。三是新建标准化设施大棚，按造价的 70%给

予补助，其中单栋钢架大棚最高不超过 30 元/平方米、塑料连栋

大棚最高不超过 100 元/平方米、玻璃连栋大棚最高不超过 350

元/平方米。

（二）支持农产品绿色生产。一是新引进绿色农产品种苗，

按引种价的 50%给予补助，其中特色种苗最高补助不超过 3000

元/亩、一般种苗最高补助不超过 1000元/亩。二是从播种到收获

全生育期间使用生物农药防治病虫害的，按 100 元/亩给予补助；

使用有机肥替代化肥的，对购买使用商品有机肥的种植业主（农

户），给予 300 元/吨的使用补助（每亩用量最高不超过 1 吨，每

个使用主体必须使用商品有机肥不少于 10 吨，补助金额最高不

超过 20 万元），绿肥、秸秆还田每亩补助 200 元（集中连片 50

亩以上规模）；建成并正常运行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并开

展农产品自检的，按 2 万元/年给予奖励；购买太阳能杀虫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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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推式动力喷雾机的（100 亩以上规模），分别按 2000 元/台和

3500 元/台给予补助。三是新建标准化节水灌溉设施，补助 1500

元/亩。四是新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，按造价的 70%

给予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。

（三）支持农产品品牌建设。一是新通过无公害农产品、绿

色食品、农业农村部或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有机食品认证（或

认证产品有效期满后进行复查换证、续展、再认证）的，分别给

予 1 万元/件、3 万元/件、5 万元/件奖励。二是新获得农业农村

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给予 20万元/件奖励。三是获得中国名牌

农产品、重庆市名牌农产品称号（或有效期满后保持获得）的，

分别给予 20 万元/件、5 万元/件奖励。四是新获得区级、市级、

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称号的，分别给予 3万元、5万元、10

万元奖励。

（四）支持全产业链建设。一是新建标准化蔬菜加工池的，

补助 100 元/立方米。二是新建标准化冷藏库的，补助 500元/立

方米。三是新建标准化农产品社区店的，补助 4 万元/个。四是

通过自建电商平台或利用第三方电商平台（含跨境农产品电商）

年销售区内鲜活农产品达到 100 万元（含）—200万元（不含）

或年销售加工农产品年达到 500 万元（含）—1000 万元（不含）

的（销售金额以单位物流单据和银行流水为准，下同），给予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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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奖励；年销售区内鲜活农产品达到 200 万元（含）以上或销

售加工农产品年达到 1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给予 5 万元奖励。

五是对年贷款利息达 5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实行贷款贴息，贴息比

例 50%（贴息金额不超过 20 万元），连续贴息不超过两年。

本政策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
第五条 操作程序

（一）申请。符合条件的扶持对象按照公开发布的项目申报

指南（通知）编制项目实施方案，并经所在镇街审核同意并盖章

后，向区农委书面申请（附项目实施方案），由区农委会同区财

政局审核批准后方可享受补助或奖励。

（二）验收。扶持对象书面向区农委提出验收申请，由区农

委会同区财政局等部门根据项目实施方案组织进行区级检

查验收。

（三）公示。合格的扶持对象，由区农委向社会进行公示；

有异议的，由区农委会同区财政局等部门核定。

（四）兑现。对公示、核定无异议的，由区财政局按规定程

序将补助资金拨付到扶持对象。奖励类扶持资金采取直补方式兑

现；其余扶持资金采取先建后补方式兑现。

第六条 项目和资金管理

农产品品牌建设、贷款贴息纳入普惠扶持政策管理，凡是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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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条件的，在上一年进行申报、审核，根据审核结果，纳入次年

预算安排并进行兑付。其余均纳入竞争扶持政策管理，在上一年

由区农委向区政府请示下一年农业绿色发展扶持规模，并根据区

政府批准的扶持规模组织项目申报、竞争评审、公示、下达任务

开始实施，扶持资金纳入下年预算，验收后进行兑付。

第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2年 12 月

31 日。《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渝北区临空现代

农业绿色发展扶持办法的通知》（渝北府办〔2017〕100 号）同

时废止。


